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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

上  訴  人  葉娗䰚                                   

訴訟代理人  鄭曉東律師

            魏緒孟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清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2月2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字第252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2年11月8日向被上訴人購買坐

落○○市○○區○○段0小段第162地號等13筆土地上之「國泰R1

3馥建築」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A1棟8樓房屋（含編號PL-0

80、PM-002號停車位）及其基地應有部分（下稱A1房屋）、編號

A2棟25樓房屋（含編號PL-009、PL-010、PL-094號停車位）及其

基地應有部分（下稱A2房屋，與A1房屋合稱系爭房屋），價金依

序新臺幣（下同）4,649萬元、4,936萬元，雙方並簽訂國泰R13

馥建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2份（下分稱A1、A2房屋契約，合稱系

爭契約）。伊已給付被上訴人A1、A2房屋價金依序1,710萬3,156

元、1,234萬元，共計2,944萬3,156元。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

約，被上訴人未給予伊合理期間審閱，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第

11條第4項、第13條及第17條第2項約定（下稱系爭約定）應不構

成契約內容，且上開約定對伊顯失公平，亦屬無效。伊因系爭房

屋有瑕疵，不具備被上訴人擔保之品質、價值及效用，已向被上

訴人為同時履行之抗辯，被上訴人以伊給付遲延為由，解除系爭

契約及沒收買賣總價款15%即1,443萬4,277元充作違約金（下稱

系爭違約金），均不合法。被上訴人拒絕修繕瑕疵及交付驗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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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伊催告被上訴人依約履行未果，業於107年9月28日向被上訴

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所受領之價金

等情，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及解約後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求

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443萬4,277元，及自108年4月2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嗣於原審主張：倘認伊有違約

情事，被上訴人沒收買賣總價款15%充作違約金，亦屬過高，應

予酌減為買賣總價款1%，伊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返還溢收之違約金等情，追加備位聲明，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341萬9,000元，及自112年10月1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2年11月7日攜回系爭契約審閱

後，原定於同年月14日簽約，其自動放棄審閱期而於同年月8日

簽約，未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規

定，且系爭約定對上訴人並無顯失公平，自屬有效。上訴人未依

約於使用執照核發後4個月內備妥文件，配合辦理房屋所有權移

轉登記與房屋貸款，及依伊通知進行驗收與交屋手續；其所指系

爭房屋之瑕疵非重大且可修補，屬公共設施部分業經管理委員會

驗收完成點交，均不得執為拒絕履行上開義務之事由。伊多次催

告上訴人依約履行未果，已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合法

解除系爭契約，上訴人嗣再主張解約，為不合法。伊依約沒收買

賣總價款15%充作違約金，並無過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及追加

之訴，係以：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

以總價依序4,649萬元、4,936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A1、A2房屋。

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A1、A2房屋價金依序1,710萬3,156元、1,

234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次查(一)系爭契約固為被上訴人預

定用於銷售系爭建案而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惟上訴人於102年11

月8日出具切結書，載明「本人葉娗䰚茲就買賣契約之內容，業

已完全審閱完畢，為節省簽約時間，同意將契約審閱期間縮短為

1天」（下稱系爭切結書）；證人張益彰於另案偵查中證述：上

訴人於102年11月7日下訂，翌日簽約等語。足見被上訴人已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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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充分了解系爭契約條款之機會，上訴人於攜回審閱後翌日

表明自願放棄審閱期間之權利及簽立系爭契約，難認被上訴人有

違反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之規定。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第11

條第4項、第13條係兩造針對辦理貸款、各項驗收、交屋及房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等履約時限之規範，並無不合理之處；系爭契約

第17條第1、2項依序約定被上訴人、上訴人之違約責任，其違約

金均以房地總價款15%為上限，對於上訴人並無顯失公平之情

形，自非無效。(二)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1條所定期

限，辦理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房屋貸款，並依系爭契約第13條

約定，依被上訴人通知進行驗收與交屋手續。被上訴人於106年7

月19日取得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後，依約於106年9月7日發函通

知上訴人辦理產權移轉、交屋作業程序及應於同年9月18日前繳

納代收款83萬3,156元、89萬2,851元；復於106年9月15日、同年

10月20日依序通知上訴人應於同年10月31日前繳納A2房屋尾款49

3萬元、A1房屋尾款465萬元。上訴人雖以系爭房屋有瑕疵為由，

拒絕履行上開義務。惟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倘系爭房屋於驗收

時存有瑕疵，上訴人得載明於驗收單上要求被上訴人於約定期限

內完成修繕，並得以總價5%作為交屋保留款。上訴人所提驗交屋

憑單記載之缺失並非重大，亦非不能補正，不影響系爭房屋之效

用，且被上訴人並未拒絕補正；上訴人購買之停車位，其大小及

位置均符合設計圖說；系爭房屋共用與附屬設施部分，業經被上

訴人管理委員會完成點交，上訴人依約亦不得以公共設施未完成

為由拒絕交屋，上訴人執此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尚屬無據。上訴

人逾106年9月18日、同年10月31日仍未履行上開義務，自屬給付

遲延。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3日、同年8月21日再依序就A1、A2

房屋發函通知上訴人應於文到7日、10日內履行上開義務，倘逾

期未履行即解除契約；上訴人依序於107年5月28日、同年8月22

日收受該函，僅於同年6月11日繳付A1房屋代收款及1成貸款，其

餘義務仍未履行。被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解除系爭

契約，及沒收系爭房屋總價款15%即1,443萬4,277元作為違約

金，均屬有據。A1、A2房屋契約依序於107年6月5日、同年9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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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三)系爭違約金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

性質之違約金，審酌上訴人於簽約後已繳付價金共計2,944萬3,1

56元，被上訴人因上訴人遲延繳款受有利息損失，及為處理履約

及解約事宜而支出之勞力、時間、費用等其他損失，其於解約後

轉售系爭房屋受有價差損失1,385萬元等一切情狀，認系爭違約

金並無過高情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溢領違約金1,341萬9,000

元，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尚屬無據。故上訴人先位

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及解約後回復原狀法律關係，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1,443萬4,277元，及自108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

給付1,341萬9,000元，及自112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均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

礎。

四、查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

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

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第3項前段定

有明文。其立法目的，在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確保其於訂立定

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內政部公告預

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並規定其契約審閱期間不得少

於5日。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與被上

訴人簽訂系爭契約，並出具系爭切結書，記載「本人葉娗䰚茲就

買賣契約之內容，業已完全審閱完畢，為節省簽約時間，同意將

契約審閱期間縮短為1天」，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而兩造於同日

簽訂之系爭契約，記載：「本契約於民國102年11月8日經甲方

（上訴人）攜回審閱1日」(見第一審卷一157頁、219頁）。似見

上訴人係於簽約當日始將系爭契約攜回審閱，系爭切結書與系爭

契約之記載顯有扞挌。果爾，能否謂上訴人於訂立系爭契約前，

已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及確有拋棄其契約審閱權

之真意，即非無疑。原審未詳予研求，遽謂上訴人有充分了解系

爭契約條款之機會，其已自願拋棄審閱期間，系爭約定有效，進

而為其不利之判斷，已有可議。次查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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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摭拾前後不

符之部分書證記載，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3

日、同年8月21日依序就A1、A2房屋發函通知上訴人應於文到7

日、10日內履行上開義務，倘逾期未履行即解除契約，為原審認

定之事實。惟上訴人於107年8月30日發函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

人應提供驗屋資料，複驗合格為辦理貸款及交屋程序之先行條件

等語；兩造乃於同年9月13日在立委國會辦公室召開協調會，被

上訴人同意研議協調建議，於同年9月底前回覆上訴人（見同上

卷335頁、350頁)。上訴人嗣於107年9月28日向被上訴人為解除

契約之意思表示（見同上卷405頁)，被上訴人則於同年11月14日

函覆表示上訴人解約於法無據，系爭契約仍有效存續，並請求上

訴人履約，復於108年2月19日、同年3月29日發函催告上訴人辦

理系爭房屋貸款，並繳交A2房屋代收款及1成尾款，再於108年4

月3日發函上訴人，同意將履行期限延至同年4月22日(見同上卷4

27頁、429頁、433頁、437頁)。似見被上訴人多次發函上訴人，

關於系爭契約是否解除之記載，前後不符。果爾，能否謂被上訴

人已於107年6月5日、同年9月3日依序合法解除A1、A2房屋契

約，亦滋疑問。原審未斟酌上開事證，復未敘明上訴人解除契約

是否合法之理由，遽謂A1、A2房屋契約依序於107年6月5日、同

年9月3日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進而為上訴人先位之訴敗訴之判

決，亦有未合。上訴人先位之訴是否有理由，既尚待事實審調查

審認，其備位之訴自應併予廢棄發回。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

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

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  吳  麗  惠

                                法官  徐  福  晋

                                法官  邱  景  芬

                                法官  管  靜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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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鄭  純  惠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陳  雅  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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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
上  訴  人  葉娗䰚                                   
訴訟代理人  鄭曉東律師
            魏緒孟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清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2月2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字第2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2年11月8日向被上訴人購買坐落○○市○○區○○段0小段第162地號等13筆土地上之「國泰R13馥建築」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A1棟8樓房屋（含編號PL-080、PM-002號停車位）及其基地應有部分（下稱A1房屋）、編號A2棟25樓房屋（含編號PL-009、PL-010、PL-094號停車位）及其基地應有部分（下稱A2房屋，與A1房屋合稱系爭房屋），價金依序新臺幣（下同）4,649萬元、4,936萬元，雙方並簽訂國泰R13馥建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2份（下分稱A1、A2房屋契約，合稱系爭契約）。伊已給付被上訴人A1、A2房屋價金依序1,710萬3,156元、1,234萬元，共計2,944萬3,156元。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被上訴人未給予伊合理期間審閱，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第11條第4項、第13條及第17條第2項約定（下稱系爭約定）應不構成契約內容，且上開約定對伊顯失公平，亦屬無效。伊因系爭房屋有瑕疵，不具備被上訴人擔保之品質、價值及效用，已向被上訴人為同時履行之抗辯，被上訴人以伊給付遲延為由，解除系爭契約及沒收買賣總價款15%即1,443萬4,277元充作違約金（下稱系爭違約金），均不合法。被上訴人拒絕修繕瑕疵及交付驗屋資料，伊催告被上訴人依約履行未果，業於107年9月28日向被上訴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所受領之價金等情，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及解約後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443萬4,277元，及自108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嗣於原審主張：倘認伊有違約情事，被上訴人沒收買賣總價款15%充作違約金，亦屬過高，應予酌減為買賣總價款1%，伊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溢收之違約金等情，追加備位聲明，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341萬9,000元，及自112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2年11月7日攜回系爭契約審閱後，原定於同年月14日簽約，其自動放棄審閱期而於同年月8日簽約，未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規定，且系爭約定對上訴人並無顯失公平，自屬有效。上訴人未依約於使用執照核發後4個月內備妥文件，配合辦理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房屋貸款，及依伊通知進行驗收與交屋手續；其所指系爭房屋之瑕疵非重大且可修補，屬公共設施部分業經管理委員會驗收完成點交，均不得執為拒絕履行上開義務之事由。伊多次催告上訴人依約履行未果，已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上訴人嗣再主張解約，為不合法。伊依約沒收買賣總價款15%充作違約金，並無過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係以：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以總價依序4,649萬元、4,936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A1、A2房屋。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A1、A2房屋價金依序1,710萬3,156元、1,234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次查(一)系爭契約固為被上訴人預定用於銷售系爭建案而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惟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出具切結書，載明「本人葉娗䰚茲就買賣契約之內容，業已完全審閱完畢，為節省簽約時間，同意將契約審閱期間縮短為1天」（下稱系爭切結書）；證人張益彰於另案偵查中證述：上訴人於102年11月7日下訂，翌日簽約等語。足見被上訴人已給予上訴人充分了解系爭契約條款之機會，上訴人於攜回審閱後翌日表明自願放棄審閱期間之權利及簽立系爭契約，難認被上訴人有違反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之規定。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第11條第4項、第13條係兩造針對辦理貸款、各項驗收、交屋及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履約時限之規範，並無不合理之處；系爭契約第17條第1、2項依序約定被上訴人、上訴人之違約責任，其違約金均以房地總價款15%為上限，對於上訴人並無顯失公平之情形，自非無效。(二)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1條所定期限，辦理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房屋貸款，並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依被上訴人通知進行驗收與交屋手續。被上訴人於106年7月19日取得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後，依約於106年9月7日發函通知上訴人辦理產權移轉、交屋作業程序及應於同年9月18日前繳納代收款83萬3,156元、89萬2,851元；復於106年9月15日、同年10月20日依序通知上訴人應於同年10月31日前繳納A2房屋尾款493萬元、A1房屋尾款465萬元。上訴人雖以系爭房屋有瑕疵為由，拒絕履行上開義務。惟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倘系爭房屋於驗收時存有瑕疵，上訴人得載明於驗收單上要求被上訴人於約定期限內完成修繕，並得以總價5%作為交屋保留款。上訴人所提驗交屋憑單記載之缺失並非重大，亦非不能補正，不影響系爭房屋之效用，且被上訴人並未拒絕補正；上訴人購買之停車位，其大小及位置均符合設計圖說；系爭房屋共用與附屬設施部分，業經被上訴人管理委員會完成點交，上訴人依約亦不得以公共設施未完成為由拒絕交屋，上訴人執此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尚屬無據。上訴人逾106年9月18日、同年10月31日仍未履行上開義務，自屬給付遲延。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3日、同年8月21日再依序就A1、A2房屋發函通知上訴人應於文到7日、10日內履行上開義務，倘逾期未履行即解除契約；上訴人依序於107年5月28日、同年8月22日收受該函，僅於同年6月11日繳付A1房屋代收款及1成貸款，其餘義務仍未履行。被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解除系爭契約，及沒收系爭房屋總價款15%即1,443萬4,277元作為違約金，均屬有據。A1、A2房屋契約依序於107年6月5日、同年9月3日，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三)系爭違約金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審酌上訴人於簽約後已繳付價金共計2,944萬3,156元，被上訴人因上訴人遲延繳款受有利息損失，及為處理履約及解約事宜而支出之勞力、時間、費用等其他損失，其於解約後轉售系爭房屋受有價差損失1,385萬元等一切情狀，認系爭違約金並無過高情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溢領違約金1,341萬9,000元，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尚屬無據。故上訴人先位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及解約後回復原狀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443萬4,277元，及自108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341萬9,000元，及自112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均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查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在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確保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內政部公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並規定其契約審閱期間不得少於5日。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並出具系爭切結書，記載「本人葉娗䰚茲就買賣契約之內容，業已完全審閱完畢，為節省簽約時間，同意將契約審閱期間縮短為1天」，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而兩造於同日簽訂之系爭契約，記載：「本契約於民國102年11月8日經甲方（上訴人）攜回審閱1日」(見第一審卷一157頁、219頁）。似見上訴人係於簽約當日始將系爭契約攜回審閱，系爭切結書與系爭契約之記載顯有扞挌。果爾，能否謂上訴人於訂立系爭契約前，已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及確有拋棄其契約審閱權之真意，即非無疑。原審未詳予研求，遽謂上訴人有充分了解系爭契約條款之機會，其已自願拋棄審閱期間，系爭約定有效，進而為其不利之判斷，已有可議。次查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摭拾前後不符之部分書證記載，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3日、同年8月21日依序就A1、A2房屋發函通知上訴人應於文到7日、10日內履行上開義務，倘逾期未履行即解除契約，為原審認定之事實。惟上訴人於107年8月30日發函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應提供驗屋資料，複驗合格為辦理貸款及交屋程序之先行條件等語；兩造乃於同年9月13日在立委國會辦公室召開協調會，被上訴人同意研議協調建議，於同年9月底前回覆上訴人（見同上卷335頁、350頁)。上訴人嗣於107年9月28日向被上訴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見同上卷405頁)，被上訴人則於同年11月14日函覆表示上訴人解約於法無據，系爭契約仍有效存續，並請求上訴人履約，復於108年2月19日、同年3月29日發函催告上訴人辦理系爭房屋貸款，並繳交A2房屋代收款及1成尾款，再於108年4月3日發函上訴人，同意將履行期限延至同年4月22日(見同上卷427頁、429頁、433頁、437頁)。似見被上訴人多次發函上訴人，關於系爭契約是否解除之記載，前後不符。果爾，能否謂被上訴人已於107年6月5日、同年9月3日依序合法解除A1、A2房屋契約，亦滋疑問。原審未斟酌上開事證，復未敘明上訴人解除契約是否合法之理由，遽謂A1、A2房屋契約依序於107年6月5日、同年9月3日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進而為上訴人先位之訴敗訴之判決，亦有未合。上訴人先位之訴是否有理由，既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其備位之訴自應併予廢棄發回。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
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  吳  麗  惠
                                法官  徐  福  晋
                                法官  邱  景  芬
                                法官  管  靜  怡
                                法官  鄭  純  惠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陳  雅  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
上  訴  人  葉娗䰚                                   
訴訟代理人  鄭曉東律師
            魏緒孟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清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2月2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字第252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2年11月8日向被上訴人購買坐
落○○市○○區○○段0小段第162地號等13筆土地上之「國泰R13馥建
築」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A1棟8樓房屋（含編號PL-080、P
M-002號停車位）及其基地應有部分（下稱A1房屋）、編號A2棟2
5樓房屋（含編號PL-009、PL-010、PL-094號停車位）及其基地
應有部分（下稱A2房屋，與A1房屋合稱系爭房屋），價金依序新
臺幣（下同）4,649萬元、4,936萬元，雙方並簽訂國泰R13馥建
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2份（下分稱A1、A2房屋契約，合稱系爭契
約）。伊已給付被上訴人A1、A2房屋價金依序1,710萬3,156元、
1,234萬元，共計2,944萬3,156元。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被
上訴人未給予伊合理期間審閱，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第11條第
4項、第13條及第17條第2項約定（下稱系爭約定）應不構成契約
內容，且上開約定對伊顯失公平，亦屬無效。伊因系爭房屋有瑕
疵，不具備被上訴人擔保之品質、價值及效用，已向被上訴人為
同時履行之抗辯，被上訴人以伊給付遲延為由，解除系爭契約及
沒收買賣總價款15%即1,443萬4,277元充作違約金（下稱系爭違
約金），均不合法。被上訴人拒絕修繕瑕疵及交付驗屋資料，伊
催告被上訴人依約履行未果，業於107年9月28日向被上訴人為解
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所受領之價金等情，
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及解約後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
上訴人給付1,443萬4,277元，及自108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嗣於原審主張：倘認伊有違約情事，
被上訴人沒收買賣總價款15%充作違約金，亦屬過高，應予酌減
為買賣總價款1%，伊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溢
收之違約金等情，追加備位聲明，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
被上訴人給付1,341萬9,000元，及自112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2年11月7日攜回系爭契約審閱後
，原定於同年月14日簽約，其自動放棄審閱期而於同年月8日簽
約，未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規定，
且系爭約定對上訴人並無顯失公平，自屬有效。上訴人未依約於
使用執照核發後4個月內備妥文件，配合辦理房屋所有權移轉登
記與房屋貸款，及依伊通知進行驗收與交屋手續；其所指系爭房
屋之瑕疵非重大且可修補，屬公共設施部分業經管理委員會驗收
完成點交，均不得執為拒絕履行上開義務之事由。伊多次催告上
訴人依約履行未果，已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合法解除
系爭契約，上訴人嗣再主張解約，為不合法。伊依約沒收買賣總
價款15%充作違約金，並無過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及追加
之訴，係以：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
以總價依序4,649萬元、4,936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A1、A2房屋。
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A1、A2房屋價金依序1,710萬3,156元、1,
234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次查(一)系爭契約固為被上訴人預
定用於銷售系爭建案而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惟上訴人於102年11
月8日出具切結書，載明「本人葉娗䰚茲就買賣契約之內容，業已
完全審閱完畢，為節省簽約時間，同意將契約審閱期間縮短為1
天」（下稱系爭切結書）；證人張益彰於另案偵查中證述：上訴
人於102年11月7日下訂，翌日簽約等語。足見被上訴人已給予上
訴人充分了解系爭契約條款之機會，上訴人於攜回審閱後翌日表
明自願放棄審閱期間之權利及簽立系爭契約，難認被上訴人有違
反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之規定。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第11條
第4項、第13條係兩造針對辦理貸款、各項驗收、交屋及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等履約時限之規範，並無不合理之處；系爭契約第
17條第1、2項依序約定被上訴人、上訴人之違約責任，其違約金
均以房地總價款15%為上限，對於上訴人並無顯失公平之情形，
自非無效。(二)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1條所定期限，
辦理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房屋貸款，並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
，依被上訴人通知進行驗收與交屋手續。被上訴人於106年7月19
日取得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後，依約於106年9月7日發函通知上
訴人辦理產權移轉、交屋作業程序及應於同年9月18日前繳納代
收款83萬3,156元、89萬2,851元；復於106年9月15日、同年10月
20日依序通知上訴人應於同年10月31日前繳納A2房屋尾款493萬
元、A1房屋尾款465萬元。上訴人雖以系爭房屋有瑕疵為由，拒
絕履行上開義務。惟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倘系爭房屋於驗收時
存有瑕疵，上訴人得載明於驗收單上要求被上訴人於約定期限內
完成修繕，並得以總價5%作為交屋保留款。上訴人所提驗交屋憑
單記載之缺失並非重大，亦非不能補正，不影響系爭房屋之效用
，且被上訴人並未拒絕補正；上訴人購買之停車位，其大小及位
置均符合設計圖說；系爭房屋共用與附屬設施部分，業經被上訴
人管理委員會完成點交，上訴人依約亦不得以公共設施未完成為
由拒絕交屋，上訴人執此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尚屬無據。上訴人
逾106年9月18日、同年10月31日仍未履行上開義務，自屬給付遲
延。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3日、同年8月21日再依序就A1、A2房
屋發函通知上訴人應於文到7日、10日內履行上開義務，倘逾期
未履行即解除契約；上訴人依序於107年5月28日、同年8月22日
收受該函，僅於同年6月11日繳付A1房屋代收款及1成貸款，其餘
義務仍未履行。被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解除系爭契
約，及沒收系爭房屋總價款15%即1,443萬4,277元作為違約金，
均屬有據。A1、A2房屋契約依序於107年6月5日、同年9月3日，
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三)系爭違約金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
之違約金，審酌上訴人於簽約後已繳付價金共計2,944萬3,156元
，被上訴人因上訴人遲延繳款受有利息損失，及為處理履約及解
約事宜而支出之勞力、時間、費用等其他損失，其於解約後轉售
系爭房屋受有價差損失1,385萬元等一切情狀，認系爭違約金並
無過高情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溢領違約金1,341萬9,000元，
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尚屬無據。故上訴人先位依系
爭契約第17條約定、及解約後回復原狀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1,443萬4,277元，及自108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
,341萬9,000元，及自112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均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查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
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
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第3項前段定
有明文。其立法目的，在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確保其於訂立定
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內政部公告預
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並規定其契約審閱期間不得少
於5日。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與被上
訴人簽訂系爭契約，並出具系爭切結書，記載「本人葉娗䰚茲就
買賣契約之內容，業已完全審閱完畢，為節省簽約時間，同意將
契約審閱期間縮短為1天」，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而兩造於同日
簽訂之系爭契約，記載：「本契約於民國102年11月8日經甲方（
上訴人）攜回審閱1日」(見第一審卷一157頁、219頁）。似見上
訴人係於簽約當日始將系爭契約攜回審閱，系爭切結書與系爭契
約之記載顯有扞挌。果爾，能否謂上訴人於訂立系爭契約前，已
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及確有拋棄其契約審閱權之
真意，即非無疑。原審未詳予研求，遽謂上訴人有充分了解系爭
契約條款之機會，其已自願拋棄審閱期間，系爭約定有效，進而
為其不利之判斷，已有可議。次查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
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摭拾前後不符
之部分書證記載，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3日
、同年8月21日依序就A1、A2房屋發函通知上訴人應於文到7日、
10日內履行上開義務，倘逾期未履行即解除契約，為原審認定之
事實。惟上訴人於107年8月30日發函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應
提供驗屋資料，複驗合格為辦理貸款及交屋程序之先行條件等語
；兩造乃於同年9月13日在立委國會辦公室召開協調會，被上訴
人同意研議協調建議，於同年9月底前回覆上訴人（見同上卷335
頁、350頁)。上訴人嗣於107年9月28日向被上訴人為解除契約之
意思表示（見同上卷405頁)，被上訴人則於同年11月14日函覆表
示上訴人解約於法無據，系爭契約仍有效存續，並請求上訴人履
約，復於108年2月19日、同年3月29日發函催告上訴人辦理系爭
房屋貸款，並繳交A2房屋代收款及1成尾款，再於108年4月3日發
函上訴人，同意將履行期限延至同年4月22日(見同上卷427頁、4
29頁、433頁、437頁)。似見被上訴人多次發函上訴人，關於系
爭契約是否解除之記載，前後不符。果爾，能否謂被上訴人已於
107年6月5日、同年9月3日依序合法解除A1、A2房屋契約，亦滋
疑問。原審未斟酌上開事證，復未敘明上訴人解除契約是否合法
之理由，遽謂A1、A2房屋契約依序於107年6月5日、同年9月3日
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進而為上訴人先位之訴敗訴之判決，亦有
未合。上訴人先位之訴是否有理由，既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其
備位之訴自應併予廢棄發回。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
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
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  吳  麗  惠
                                法官  徐  福  晋
                                法官  邱  景  芬
                                法官  管  靜  怡
                                法官  鄭  純  惠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陳  雅  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
上  訴  人  葉娗䰚                                   
訴訟代理人  鄭曉東律師
            魏緒孟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清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2月2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字第2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2年11月8日向被上訴人購買坐落○○市○○區○○段0小段第162地號等13筆土地上之「國泰R13馥建築」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A1棟8樓房屋（含編號PL-080、PM-002號停車位）及其基地應有部分（下稱A1房屋）、編號A2棟25樓房屋（含編號PL-009、PL-010、PL-094號停車位）及其基地應有部分（下稱A2房屋，與A1房屋合稱系爭房屋），價金依序新臺幣（下同）4,649萬元、4,936萬元，雙方並簽訂國泰R13馥建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2份（下分稱A1、A2房屋契約，合稱系爭契約）。伊已給付被上訴人A1、A2房屋價金依序1,710萬3,156元、1,234萬元，共計2,944萬3,156元。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被上訴人未給予伊合理期間審閱，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第11條第4項、第13條及第17條第2項約定（下稱系爭約定）應不構成契約內容，且上開約定對伊顯失公平，亦屬無效。伊因系爭房屋有瑕疵，不具備被上訴人擔保之品質、價值及效用，已向被上訴人為同時履行之抗辯，被上訴人以伊給付遲延為由，解除系爭契約及沒收買賣總價款15%即1,443萬4,277元充作違約金（下稱系爭違約金），均不合法。被上訴人拒絕修繕瑕疵及交付驗屋資料，伊催告被上訴人依約履行未果，業於107年9月28日向被上訴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所受領之價金等情，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及解約後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443萬4,277元，及自108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嗣於原審主張：倘認伊有違約情事，被上訴人沒收買賣總價款15%充作違約金，亦屬過高，應予酌減為買賣總價款1%，伊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溢收之違約金等情，追加備位聲明，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341萬9,000元，及自112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2年11月7日攜回系爭契約審閱後，原定於同年月14日簽約，其自動放棄審閱期而於同年月8日簽約，未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規定，且系爭約定對上訴人並無顯失公平，自屬有效。上訴人未依約於使用執照核發後4個月內備妥文件，配合辦理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房屋貸款，及依伊通知進行驗收與交屋手續；其所指系爭房屋之瑕疵非重大且可修補，屬公共設施部分業經管理委員會驗收完成點交，均不得執為拒絕履行上開義務之事由。伊多次催告上訴人依約履行未果，已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上訴人嗣再主張解約，為不合法。伊依約沒收買賣總價款15%充作違約金，並無過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係以：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以總價依序4,649萬元、4,936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A1、A2房屋。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A1、A2房屋價金依序1,710萬3,156元、1,234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次查(一)系爭契約固為被上訴人預定用於銷售系爭建案而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惟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出具切結書，載明「本人葉娗䰚茲就買賣契約之內容，業已完全審閱完畢，為節省簽約時間，同意將契約審閱期間縮短為1天」（下稱系爭切結書）；證人張益彰於另案偵查中證述：上訴人於102年11月7日下訂，翌日簽約等語。足見被上訴人已給予上訴人充分了解系爭契約條款之機會，上訴人於攜回審閱後翌日表明自願放棄審閱期間之權利及簽立系爭契約，難認被上訴人有違反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之規定。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第11條第4項、第13條係兩造針對辦理貸款、各項驗收、交屋及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履約時限之規範，並無不合理之處；系爭契約第17條第1、2項依序約定被上訴人、上訴人之違約責任，其違約金均以房地總價款15%為上限，對於上訴人並無顯失公平之情形，自非無效。(二)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1條所定期限，辦理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房屋貸款，並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依被上訴人通知進行驗收與交屋手續。被上訴人於106年7月19日取得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後，依約於106年9月7日發函通知上訴人辦理產權移轉、交屋作業程序及應於同年9月18日前繳納代收款83萬3,156元、89萬2,851元；復於106年9月15日、同年10月20日依序通知上訴人應於同年10月31日前繳納A2房屋尾款493萬元、A1房屋尾款465萬元。上訴人雖以系爭房屋有瑕疵為由，拒絕履行上開義務。惟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倘系爭房屋於驗收時存有瑕疵，上訴人得載明於驗收單上要求被上訴人於約定期限內完成修繕，並得以總價5%作為交屋保留款。上訴人所提驗交屋憑單記載之缺失並非重大，亦非不能補正，不影響系爭房屋之效用，且被上訴人並未拒絕補正；上訴人購買之停車位，其大小及位置均符合設計圖說；系爭房屋共用與附屬設施部分，業經被上訴人管理委員會完成點交，上訴人依約亦不得以公共設施未完成為由拒絕交屋，上訴人執此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尚屬無據。上訴人逾106年9月18日、同年10月31日仍未履行上開義務，自屬給付遲延。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3日、同年8月21日再依序就A1、A2房屋發函通知上訴人應於文到7日、10日內履行上開義務，倘逾期未履行即解除契約；上訴人依序於107年5月28日、同年8月22日收受該函，僅於同年6月11日繳付A1房屋代收款及1成貸款，其餘義務仍未履行。被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解除系爭契約，及沒收系爭房屋總價款15%即1,443萬4,277元作為違約金，均屬有據。A1、A2房屋契約依序於107年6月5日、同年9月3日，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三)系爭違約金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審酌上訴人於簽約後已繳付價金共計2,944萬3,156元，被上訴人因上訴人遲延繳款受有利息損失，及為處理履約及解約事宜而支出之勞力、時間、費用等其他損失，其於解約後轉售系爭房屋受有價差損失1,385萬元等一切情狀，認系爭違約金並無過高情事。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溢領違約金1,341萬9,000元，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尚屬無據。故上訴人先位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及解約後回復原狀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443萬4,277元，及自108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341萬9,000元，及自112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均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查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項、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在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確保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內政部公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並規定其契約審閱期間不得少於5日。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並出具系爭切結書，記載「本人葉娗䰚茲就買賣契約之內容，業已完全審閱完畢，為節省簽約時間，同意將契約審閱期間縮短為1天」，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而兩造於同日簽訂之系爭契約，記載：「本契約於民國102年11月8日經甲方（上訴人）攜回審閱1日」(見第一審卷一157頁、219頁）。似見上訴人係於簽約當日始將系爭契約攜回審閱，系爭切結書與系爭契約之記載顯有扞挌。果爾，能否謂上訴人於訂立系爭契約前，已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及確有拋棄其契約審閱權之真意，即非無疑。原審未詳予研求，遽謂上訴人有充分了解系爭契約條款之機會，其已自願拋棄審閱期間，系爭約定有效，進而為其不利之判斷，已有可議。次查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摭拾前後不符之部分書證記載，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3日、同年8月21日依序就A1、A2房屋發函通知上訴人應於文到7日、10日內履行上開義務，倘逾期未履行即解除契約，為原審認定之事實。惟上訴人於107年8月30日發函被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應提供驗屋資料，複驗合格為辦理貸款及交屋程序之先行條件等語；兩造乃於同年9月13日在立委國會辦公室召開協調會，被上訴人同意研議協調建議，於同年9月底前回覆上訴人（見同上卷335頁、350頁)。上訴人嗣於107年9月28日向被上訴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見同上卷405頁)，被上訴人則於同年11月14日函覆表示上訴人解約於法無據，系爭契約仍有效存續，並請求上訴人履約，復於108年2月19日、同年3月29日發函催告上訴人辦理系爭房屋貸款，並繳交A2房屋代收款及1成尾款，再於108年4月3日發函上訴人，同意將履行期限延至同年4月22日(見同上卷427頁、429頁、433頁、437頁)。似見被上訴人多次發函上訴人，關於系爭契約是否解除之記載，前後不符。果爾，能否謂被上訴人已於107年6月5日、同年9月3日依序合法解除A1、A2房屋契約，亦滋疑問。原審未斟酌上開事證，復未敘明上訴人解除契約是否合法之理由，遽謂A1、A2房屋契約依序於107年6月5日、同年9月3日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進而為上訴人先位之訴敗訴之判決，亦有未合。上訴人先位之訴是否有理由，既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其備位之訴自應併予廢棄發回。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
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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